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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刑法学家赵秉志教授受聘南京大学兼职教授

[ 作者 ] 南京大学法学院 

[ 单位 ] 南京大学法学院 

[ 摘要 ] 2006年4月2日上午，南京大学举行聘任著名刑法学家赵秉志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仪式。铁军副校长，法学院党委书记周义安、

法学院主持工作的李友根副院长等出席聘任仪式。赵秉志教授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、博士生导

师，中国刑法学会会长，国际刑法学会中国分会副主席。赵秉志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刑法改革、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，发表论文400余

篇，出版个人专著、主编及合著书籍100余部。论著曾十多次获得国家级、部委级或院校的奖励。 

[ 关键词 ] 南京大学;刑法学;兼职教授

       2006年4月2日上午，南京大学举行聘任著名刑法学家赵秉志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仪式。闵铁军副校长，法学院党委书记周义安、法

学院主持工作的李友根副院长等出席聘任仪式。李友根副院长宣读聘任决定，闵铁军副校长授予赵秉志教授聘任书并亲自为他佩带校徽。

赵秉志教授欣然接受聘任，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言。聘任仪式结束后，赵秉志教授作了题为《死刑废除的难点及其对策分析》的讲座,

并对同学的提问进行了耐心的解答。赵秉志教授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刑法学

会会长，国际刑法学会中国分会副主席。赵秉志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刑法改革、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，发表论文400余篇，出版个人专

著、主编及合著书籍100余部。论著曾十多次获得国家级、部委级或院校的奖励。1991年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“做出突出

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”称号；1993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四届全国高等院校“青年教师基金奖”；1993年10月起开始享受国务院

“政府特殊律贴”；1995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“全国十名杰出青年法学家”之一；1997年被国家人事部评为跨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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